附件2

广西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科学教育奖
评分标准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

	创新性（30分）
	科学性和创新性（15分）
	成果的科学性、前沿性和创新性程度高。

	
	
	填补了某一领域的空白或提出了新的理论、方法、技术。

	
	原创性（10分）
	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无抄袭、剽窃行为。

	
	
	成果的创意及素材来源明确，符合著作权法等相关规定。

	
	特色与亮点（5分）
	成果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亮点，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

	实践性（30分）
	实施效果（15分）
	成果在实践中取得的显著效果，包括应用范围、受益人数、用户反馈等。

	
	
	成果被青少年广泛欢迎和喜爱，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可复制性（10分）
	成果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在其他地区或单位得到广泛应用。

	
	
	提供了详细的实施步骤、操作指南或教学资源，便于他人学习和借鉴。

	
	持续改进（5分）
	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形成了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社会影响力及贡献度（30分）
	社会效益（15分）
	成果对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推动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成果被政府、学校、社会机构等广泛认可和推广。

	
	长期贡献（15分）
	成果对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的长期贡献，包括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政策制定等方面。

	
	
	成果具有持续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申报材料质量（10分）
	完整性（5分）
	申报材料完整、规范，符合申报要求。

	
	
	提供了所有必要的附件证明材料。

	
	真实性（5分）
	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无弄虚作假行为。

	
	
	对申报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进行了承诺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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